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★小广告★大市场★花钱少★效果好公告 声明 启事 法律广告 指定刊登

总部：84613613
坪地：13530388852
龙城：13714423931

布吉：13714675924
龙岗：13714423931
坑梓：13924591804

坪山：13590283496
平湖：13924637581
葵涌：13928470485

大鹏：13640904594
横岗：13534032913
坂田：13714675924

分类广告
声 明

遗失声明
深 圳 市 龙 岗 区 横 岗 王 桂 华 商 店 遗 失 营 业 执 照 正 、副 本 ，注 册 号 ：

440307808440366，核准日期：2014年5月8日，现声明作废。
遗失声明

深圳市大鹏新区轨道交通建设办公室遗失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正本，统一社
会信用代码：12440300MB2C45748U，有效期自2017年03月10日至2022年03
月09日，现声明作废。

遗失声明
深圳市日升卡拉OK遗失娱乐经营许可证副本，龙文娱编号：05055，核发

日期：2016年10月14日，现声明作废。
遗失声明

深圳市龙岗区彩色调装饰建材厂遗失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、副本，注册
号：440307813755998，成立日期：2014年12月15日，现声明作废。

花园河综合整治工程房屋产权人公示（十五）
因花园河综合整治工程规划建设，需要征收下列红线范围内的房屋及其附属物，现将征收房屋所有权人公示如下，如对下列公示房屋所有权人有异议的，

请在公示之日起15天内持相关证明材料到坪地街道土地整备中心提出书面复核申请。期满无异议或异议不能成立，公示内容将作为房屋征收补偿依据。

联系人：王先生 电话：84079059
坪地街道土地整备中心地址：坪西社区斜对面

深圳市龙岗区坪地街道土地整备中心
2018年12月28日

权利人

黄春镇

黄春镇

黄春镇

地址

坪西社区沃头居民小组

坪西社区沃头居民小组

坪西社区沃头居民小组

测量编号

HYH194

HYH193

HYH195

建筑面积（㎡）

100.89

121.93

17.24

产权证明资料

无

无

无

房屋用途

厂房

厂房

洗手间

是否祖屋

否

否

否

是否符合“一户一栋”

否

否

否

龙岗区普法办 龙岗区司法局 深圳侨报社 联合主办

债务起纠纷，人民调解化解
新生派出所人民调解工作室

●案情简介
2017年 7月 23日凌晨 1时许，在深

圳市龙岗区龙岗街道新生社区新城花
园 D103，龙某某与刘某某因债务问题
发生纠纷，随后发生肢体冲突。报警
后，涉事双方被民警带回新生派出所，
交由调解工作室调解员调解处理。
●调解过程

因双方是朋友关系，所以调解过
程中先让双方各自说明情况。经了
解，龙某某与刘某某因债务问题发生
争吵，随后互相拉扯。双方受伤程度
相当，故建议对方互不追究对方责
任，伤情自行处理。但双方都坚持要

对方赔偿，不然就一起拘留。随后经
过民警的教育和调解员的调解，双方
一致同意互不追究对方责任，伤情自
行处理。
●调解结果

双方一致同意互不追究对方责任。
●案例点评

对于双方都参与了打架，且双方受
伤程度相当的案件，可建议双方互不追
究对方责任，伤情不大可各自处理。
●适用法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第一百
零七条 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
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，应

当承担继续履行、采取补救措施或者
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。第 一 百 一 十

三 条 当 事 人 一 方 不 履 行 合 同 义 务
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 ，给
对方造成损失的 ，损失赔偿额应当
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 ，包括
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 ，但不
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
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
可 能 造 成 的 损 失 。 第一百二十八条
当事人可以通过和解或者调解解决合
同争议。当事人不愿和解、调解或者和
解、调解不成的，可以根据仲裁协议向

仲裁机构申请仲裁。涉外合同的当事
人可以根据仲裁协议向中国仲裁机构
或者其他仲裁机构申请仲裁。当事人
没有订立仲裁协议或者仲裁协议无效
的，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。当事人应当
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、仲裁裁决、
调解书；拒不履行的，对方可以请求人
民法院执行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》第
十八条 基层人民法院、公安机关对
适宜通过人民调解方式解决的纠纷，
可以在受理前告知当事人向人民调
解委员会申请调解。

序号

1
2
3
45
6

注：1、原籍村民是指原村民、原村民外迁户、原籍华侨及港澳台同胞；2、一层未封闭的檐廊、水泥板雨篷、水泥板飘檐、滴水、女儿墙、二层及以上走廊、阳台、无盖外梯等未计入测绘建筑面积的补偿认定以
最终的补偿方案确定。

权利人姓名
周建女
何自发
周建女
何自发
赖飞翔
賴錫倫
賴文穩
李伟光
李锦青
罗松坤
欧超杰
王虎

身份证号码3325281968xxxx54613325281967xxxx54173325281968xxxx54613325281967xxxx54174403071982xxxx4115V13xx38(A)V08xx87(2)4403211955xxxx66384403071999xxxx24113421271983xxxx55163424231983xxxx61903421231981xxxx3297

权利人性质
非原籍村民
非原籍村民
非原籍村民
非原籍村民
原籍村民
原籍村民
原籍村民
原籍村民
原籍村民

非原籍村民
非原籍村民
非原籍村民

房地产地址

坑梓街道办事处沙田社区李中居民小组

坑梓街道办事处沙田社区李中居民小组

坑梓街道办事处沙田社区李中居民小组

坑梓街道办事处沙田社区李中居民小组老屋
坑梓街道办事处沙田社区李中居民小组

坑梓沙田李中住宅区124号

证书编号

/
/
/
//
/

证载建筑面积/㎡
/
/
/
//
/

房屋用途

住宅

住宅

住宅

祖屋（已坍塌）
住宅

住宅

测绘编号

SZ793
SZ792
SZ755
DK24SZ683
SZ497

实测总建筑面积/㎡
39.43

1389.72
993.68
41.02424.39
324.3

各权利人所占建筑面积/㎡19.71519.715694.86694.86496.84248.42248.4220.51228.5108.1108.1108.1

相关人员如对本公示存有异议，可在本公示发布之日起5日内将意见以书面形式反馈到本公司，本公司将对提出异议的房地产权属进行复核，并将复核结果书面通知提出异议的相关人员。未提出异议或

逾期提出异议的，视为对本权属核查结果无异议。

特此公示。

联系人：郭小姐 联系电话：0755-84126855 办公地址：深圳市坪山区沙田社区沙田南路18号
深圳市坑梓沙田股份合作公司

2018年12月28日

深圳市坪山区沙田整村统筹（一期）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房地产权属核查公示
因实施深圳市坪山区沙田整村统筹（一期）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的需要，根据相关规定，我公司已对本项目范围内以下房地产权属进行核查，现将核查结果予以公示。

更正声明：本公司在《深圳侨报》2018年11月15日C04版上刊登的《深圳市坪山区沙田整村统筹（一期）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房地产权属核查公示》关于权利人李新发、李学灵、李海英的内容更正如下：

序号

1

权利人姓名
李学灵
李海英

李新发

身份证号码
4403071983xxxx2711
4403071982xxxx2722
4403211952xxxx6630

权利人性质
原籍村民
原籍村民

原籍村民

房地产地址

坑梓街道办事处沙田社区李中居民小组

证书编号

/

证载建筑面积/㎡

/

房屋用途
祖屋
住宅
祖屋
住宅

测绘编号

SZ702

实测总建筑面积/㎡

401.23

各权利人所占建筑面积/㎡
184.38
111
29.38
76.47


